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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贝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贝龙”、“公司”，证券简称：紫

贝龙，证券代码：430644）于2014年2月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

为紫贝龙的主办券商，负责紫贝龙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 

根据《北京紫贝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告》（以下简称“《回购股

份方案》”），紫贝龙拟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紫贝龙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一）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 

经核查，紫贝龙于2014年2月18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

票挂牌满12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方式符合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本次回购拟采用集合竞价交易

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股票。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3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收盘价，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

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

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规定，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

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14,563,798.78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8,886,444.69元，货币资金余额

29,519,310.91元，资产负债率为13.68%（合并）。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780.00

万元，按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6.81%、7.89%，占公司货币资金比例为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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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09,432,189.27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98,546,963.59元，货币资金余额20,331,329.44元，资产负债率为9.95%（合

并）。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780.00万元，按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

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7.13%、7.92%，占公司

货币资金比例为38.36%。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有资金充沛，偿债能力良好，不存在

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规定。 

（四）关于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

明 

根据紫贝龙《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

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60个交易日

（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0.32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0.60元/股）未超过

董事会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0.64元/股），符合《回

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竞价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的规定。 

2、回购规模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4,800,000.00元，不超

过7,800,00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13,000,000股。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

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

50%”的规定。 

3、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回购股票所需资金总额不超过7,800,000.00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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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另外，若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或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

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公

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同时，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回购： 

（1）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

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综上所述，紫贝龙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的目的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增厚每股净资产及

每股收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在考虑自身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年度报告，2022年和2023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0.02元和-0.04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4.57%和-2.38%。截至董事会通过股份回购决议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31元/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前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0.32元/股。为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厚每

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拟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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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0.60元/股。定价原则和合理性如下： 

（一）前次股票发行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过1次股票发行，发行时间为2015年6月，价格为6.50元/

股，发行数量为530.00万股。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距今已超过9年，公司所处的行

业发展状况、证券市场形势以及企业自身经营情况等因素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

公司前期股票发行价格的参考意义较小。 

（二）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重点参考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和

前120个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以及交易量情况，具体为：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公司的最高价为1.01元/股，最

低价为0.21元/股，成交额为301,529.15元，成交量为945,397股，平均交易价格为

0.32元/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120个交易日的最高价为1.01元/股，

最低价为0.21元/股，成交额为301,529.15元，成交量为945,397股，平均交易价格为

0.32元/股。公司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具有一定活跃度的交易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公司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4元；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

司 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3元。本次回购价格低于公司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也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

虽本次回购价格低于上述每股净资产价格，但考虑到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上长期低于

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价格已高于当前市场价格，因此，本次回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公司不存在高价回购股份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公司所属行业为“采矿业（B）-开采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B1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B11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B1120)”。公司主营业务为油田测井仪器和测井服务；本次选取挂牌

公司管理型三级行业分类的企业共计三家公司的收盘价、每股净资产、市净率、基本

每股收益情况如下表：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每股市价/元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收益/元 市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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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998 奥华电子 4.10 5.39 0.19 0.76 

832891 广陆科技 1.27 3.78 -0.06 0.34 

835138 宏兴股份 1.40 2.96 -0.18 0.47 

    注：数据来源：Wind，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为2024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每股

市价为2024年11月12日收盘价；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4元；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

司 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3元。本次公司回购价格的上

限为0.6元/ 股，其对应的市净率分别为0.31、0.31，略低于同行业挂牌公司市净率的

平均值为0.52，与同行业挂牌公司广陆科技的市净率接近，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公司二级市场股价、

历次股票发行价格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结合公司回购目的，本次股份回购定价

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决议日至回购完成前，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4,800,000.00元，不超过7,800,000.00元，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13,000,000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为0.60

元/股，回购资金不超过7,800,000.00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9,519,310.91元，流动比率为5.4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13.68%。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0,331,329.44元，流动比率为7.16，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为9.95%。公司资产结构

稳定，整体流动性较好，偿债能力较强，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较低。本次回购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后，

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紫贝龙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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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合

理性 

本次回购方案公告前，紫贝龙系基础层挂牌公司，不存在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

险。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检查

紫贝龙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

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在未

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

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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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紫贝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回购相关合法合规意见》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